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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

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

一、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，由全体股东组成。股东大会依法履行了《公

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，并制定了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。公

司股东大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行使权利。 

自公司改制以来至今，发行人依法召开了 24 次股东大会。历次股东大会对

《公司章程》的修订、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与监事的选举、利润分配、重

要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改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的决策和募集资金的

投向等重大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作出了有效决议，会议在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

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及其他规定的情形。 

二、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设董事会，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，对股东大会负责。公司董事会由

7 名成员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 3 名；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，副董事长 1 名。 

公司制定了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，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

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。 

自公司改制以来至今，发行人共召开了 31 次董事会。历次董事会会议对董

事长的选举、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及调整、高级管理人员任命、年度预决算方

案的制订、对子公司的担保、接受关联方担保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、董事高管

人员薪酬计划的制定、会计政策变更、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制订、基本管理制

度的制订、公司章程修改方案的拟订、重大投资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

请等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了有效决议；同时，对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经董

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，切实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，提升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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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规范运作水平。历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决议内容合法有效，不存

在违反《公司法》及其他规定的情形。 

三、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设监事会，是公司内部的监督机构，对股东大会负责。公司监事会由

3 名监事组成，其中包括职工监事一名；公司监事会设主席 1 名，监事会主席

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 

公司制定了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，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

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。 

自公司改制以来至今，发行人共召开了 26 次监事会。历次监事会会议对公

司的监事会主席的选举、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及调整、对子公司的担保、接受

关联方担保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、年度预决算方案的制订、公司利润分配方案

的制订、监事人员薪酬计划的制定、会计政策变更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
申请等事项进行了审议，依法维护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有效保障

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。历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决议等方面均遵守

了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及其他规

定的情形。 

四、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按照《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等规定，

设立了独立董事，并制定了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。 

公司有独立董事 3 名，其中 1 名为会计专业人士，独立董事人数超过公司

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自任职以来，依据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要求

履行职责，充分发挥在财务、法律、行业、管理等方面的特长，参与了公司重

大经营决策，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、公司经营管理、发展方向及发展

战略的选择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。至今，公司独立董事不存在对发行人有

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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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设董事会秘书，并制定

了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。董事会秘书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。 

自公司改制以来至今，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

筹备及文件保管，确保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依法召开、依法行使职权，及

时向公司股东、董事通报公司的有关信息，建立了与股东的良好关系，为公司

治理结构的完善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正常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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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

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》的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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